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通知 

 
 

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开始，为了做好本次项目申请工

作，结合医学院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9 年集中受理申请的项目类型 

1．2019 年度集中接收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部分重大项

目、部分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部分联合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数学天元基金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和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等。 

2．不在集中接收申请范围的部分项目类型，项目指南将另行公布。对于随时接

收申请的国际（地区）合作交流等项目，申请人应避开集中接收期提交申请。   

二、2019 年项目申请书撰写要求   

1.各类型项目申请书一律采用在线方式撰写。 

2.申请人应认真阅读《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以下简称《项目

指南》），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后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ISIS），按照各类型

项目的撰写提纲及相关要求撰写申请书。 

3.没有 ISIS 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与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联系申请开通账号。

交大系统以外单位转入医学院的申请人，只需在原来 ISIS 系统账号中将原依托单位

信息进行变更。 

特别要求：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均应当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曾经使用

其他身份证件作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当在申请书中说明，

依托单位负有审核责任。 

4.申请人登陆 ISIS 系统后，首先完善个人基本信息，特别注意：请下拉菜单规

范选择个人所在的院系所，如“医学院-瑞金医院”，并填写准确的个人手机，便于

基金委及时联系。交大系统内部单位变更过的申请人，请在 ISIS 系统中将个人所在

的院系所进行相应变更。 

三、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改革举措 

1.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重点项目与部分学科面上项目（详见下表），试

点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申请人在填写重点项目或试点学



科面上项目申请书时，应当根据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和研究内容，选择科学问题

属性，并在申请书中阐明选择该科学问题属性的理由。 

面上项目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分类评审的学科名单 

科学部 一级申请代码 一级申请代码相应的学科名称 

数理科学部 A04 物理学 I 

化学科学部 
B01、B02、B03、B04、

B05、B06、B07、 B08 

合成化学、催化与表界面化学、化学理论与机

制、化学测量学、材料化学与能源化学、环境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 

生命科学部 C07 细胞生物学 

地球科学部 D05 大气科学 

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E01、E06 金属材料、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信息科学部 F04、F05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光学和光电子学 

管理科学部 G03 经济科学 

医学科学部 H16 肿瘤学 

2.探索构建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2019 年尚在协议期的 25个联合基金，项

目指南包含在《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的有 23个，其余 2个单独

发布指南。新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将单独发布指南。 

3.优化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管理。①采用公开发布项目指南的方式，申请人

通过依托单位自主申请；②增加资助指标，每年 15项。每个科学部 2 项（其中管理

科学部 1项）；③资助周期为“5年+5年”，5年一个资助周期，最多资助两期；④

一个资助周期资助直接费用不超过 8000万元（数学和管理科学不超过 6000万元）；

⑤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合计不多于 5人，依托单位及合作研究单位数量合计不得

超过 3个；⑥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正式接收申请

到基金委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⑦

获得资助后的项目负责人及骨干成员在结题前不得再申请或参与申请除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⑧申请人和主要参

与者（骨干成员或研究骨干）同年不得同时申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⑨正在承担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的参与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但在结题当年可以申请或者参

与申请。 

4.优化调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模式。①缩短资助期限：在资助强度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资助期限由 6年缩短为 5年；②增加资助规模：由之前的每年 38项增

加到 46项。每个科学部在原有指标基础上各增加 1项；③取消延续资助：在研

（2013-2018 年批准资助）和新批准（2019年及以后批准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不再实行延续资助。 



5.优化整合人才资助体系。①自 2019年起，不再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两年期资助项目；②自 2020年起，不再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

资助项目；③有关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国家其他

科技人才计划的统筹协调要求，将按照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另行通

告。 

6.进一步简化申请管理要求。①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申请时，不再需要提供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推荐意见；②在站博士后作为申请人

申请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时，不再需要提供依托单位承诺函；

③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不再列出参与者，使评审专家关注申请人本人独立主持科研

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④扩大无纸化申请试点范围，除重点项目、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外，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试点无纸化申请；⑤落实代表作评价制度。

将申请人与参与者简历中所列代表性论著数目上限由 10篇减少为 5篇。论著之外的

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数目由原来不设上限改为 10篇以内。 

7.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

干意见》的要求，在 2018 年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在线签署维护公正性承诺的基础上，

2019年将科研诚信承诺书列入申请书中，申请人与参与者、依托单位与合作研究单

位需签署承诺后方可提交。 

四、申请人注意事项   

1.申请人应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及《项目资金管

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预算表编

制说明》的具体要求，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则，

认真编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预算表》。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一个项目的，

项目申请人和合作研究单位的参与者应当分别编制项目资金预算，经所在单位审核

后，由申请人汇总编制。   

2.申请人及参与者均应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曾经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

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当在申请书中说明。申请人同年申请

不同类型的科学基金项目时，应在申请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申请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3.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境内外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应当提供

依托单位的聘任合同复印件，并提供包含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在依托单位工

作时间的说明（依托单位或其人事部门盖章），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 

4.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下载打印最终

PDF版本申请书，并保证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内容一致。申请人应及时向所在单位科

研管理部门提交签字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双面打印，一式一份）以及有关证明信、

推荐信和其他特别说明要求提交的纸质材料原件等附件。 

5.2019 年基金委开展无纸化申请试点的三类项目（重点项目、优青项目和青年

项目）仍需报送纸质申请书。注意：申请书签字盖章页单面打印，申请人及项目组

成员亲笔签名，合作单位须盖章。 



6.申请人务必仔细阅读《申报指南》中的申请须知、限项申请规定、申报项目

类别的具体说明及所申请项目科学部处的要求，明确各类型项目对申请人的资历要

求及限项规定，选择合适的申报类别，避免项目被初筛。 

五、各单位注意事项   

1.所有上报项目需由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统一报送，医学院科技处不受理个人

报送的材料。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需报送以下材料：①申请书一式一份；②各单位

申报 NSFC 项目承诺书；③各单位申报 NSFC 项目清单。 

2.上海交通大学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申报的，需提供申请书全文或者至少封面、

基本信息页、项目主要参与者页和签字盖章页。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需要对参与申

报人员的学历职称等信息进行审核，在项目主要参与者页加盖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上述材料齐全才能到医学院科技处办理盖章事宜。 

3.根据学校基金项目审核工作的统一安排，医学院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书纸质版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3月 1 日（星期五）。各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

规定本单位的项目申请截止日期。 

4. 医学院科技处将在 2019 年 3月 14日（星期四）前完成对所有项目申请书进

行形式审查和整理排序，报送上海交通大学科研院。2019 年 3月 17日（星期日）前

加盖上海交通大学公章，报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5.未尽事宜，请及时与医学院科技处陈老师、王老师或顾老师联系。 

联系电话: 021-63846590-776351 或 021-53069256 

电子邮箱: chenjianyu@shsmu.edu.cn；或 wangyankjc@shsmu.edu.cn；  

 

 

 

附件 1: 同行专家推荐信（模板） 

附件 2：导师同意函（模板） 

附件 3：各单位申报 NSFC 项目承诺书 

附件 4：各单位申报 NSFC 项目清单 

附件 5：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说明 

附件 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附件 7：项目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科技处   

 2019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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